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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 

（五）申請書寄出前，請再做最後確認，如有疑問，可先洽本局詢問。 

（六）本須知所需書表格式由本局定之，申請書並應載明申請者同意遵守

本須知之規定。補助申請案全部作業流程詳如附表 5。 

 

附表１【專業藝文】藝術類型屬性一覽表（複審會議分類原則） 

藝術類型 屬性分析 

傳統戲曲 京劇、歌仔戲、崑曲、傳統偶戲、客家採茶戲、粵劇、越劇、川劇、豫劇及

說唱曲藝等 

傳統音樂 國樂、南北管、地方歌謠、儀式音樂等 

民俗技藝 陣頭、民間雜技、傳統工藝等 

書法水墨 水墨、書法、篆刻、膠彩、工筆 

影音藝術 電影、廣播、電視、傳播、紀錄片、實驗電影、微電影、動畫、綜合性或跨

領域視聽媒體創作等 

現代戲劇 現代戲劇（曲）、兒童戲劇、劇場設計、綜合性跨領域演出等 

音樂 西樂（含聲樂、管樂、弦樂、鍵盤樂、打擊樂、室內樂、大型室內樂及管弦

樂、合唱、歌劇、音樂劇等）、爵士樂、通俗樂、電子音樂（電腦音樂、數位

音樂）、民族及世界音樂、綜合性跨領域演出等 

舞蹈 現代舞、芭蕾舞、民族舞、爵士舞、其他（含舞踏、探戈、街舞、土風舞、

社交舞等）、綜合性跨領域演出等 

美術 含水彩、油畫、版畫、素描、壓克力、拼貼、綜合等、雕塑、攝影、工藝、

建築、行為藝術及其他複合媒材之創作等 

文學 古典經史文詩、小說、新詩、散文、報導文學、兒童文學、青少年文學、傳

記文學、語言（修辭演說、語言研習等） 

綜合 涉及整體藝術文化環境與政策發展之計畫或國際性藝術節、藝術行政、文化

政策研討等 

 

附表 2 【專業藝文】補助審查重點及相關規定 

藝術類型： 傳統戲曲、傳統音樂、民俗技藝、書法水墨、影音藝術、現代戲劇、音樂、舞

蹈、美術、文學、綜合藝術（以上各藝術類型之屬性分析詳參前頁） 

申請項目： 創作、演出、映演、展覽、出版、影音製作、調查研究、研討會、研習推廣、研


